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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古典式英国道路及其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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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改造小农经济是各国社会转型期共同面对的实践难题。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

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行国，自耕农的消亡是受到多种综合因素作用下的经济淘汰和转化

过程，资本家囤购土地、国家干预、对外战争、大工业冲击、人口结构和农业结构变化等

因素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圈地运动”的本质是把分散经营的零星地块合并起来，使公

有土地分为彼此完全独立的资本密集型大地产，形成了以资本主义雇佣制农场为主要特征

的“古典式英国道路”。当代英国农业是自营农场占主导地位，资本化、企业化经营促使

大农场排挤小农场的趋势更加明显，同时国家对农业保护和支持力度也不断增强。这说

明，农业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规律与国家保护农业政策是并行不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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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列宁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占领农村这一重大历史变革过程时，把三种不同

的农业资本主义演进形式分别称之为“英国式道路”、“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式道路”。长

期以来，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对由大土地所有者、租佃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构成的古典式英国

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的普世价值不断提出质疑，进而否定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

展规律的科学性和普适性。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也曾有人提出：

“用不着有丝毫怀疑，农业的每一部门在中小生产内就如同在大生产内一样可以同样合理地经

营，而且甚至和工业的发展相反，农业中集约耕作就使小经营较大经营有极大的优越性。……在

农业的发展中并没有走向大生产的倾向，恰恰相反，在农业发展的范围以内，大生产并不常是较

高的生产形式。”[1]他们由此认定：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理论“对于工业的发展是毫

无疑义的，但对于农业的发展就不然”。[2]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经

济史学界展开了两次国际性的学术大讨论，被称之为“布伦纳辩论”。[3]我国不少学者也认为：

“英国式道路是以圈地为主要形式，以暴力手段剥夺农民为主要特征。它不顾以往的成规而牺牲

自耕农的利益，甚至超越自由农民的土地占有制而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势必伴随

着大批农民被排挤、被驱逐的暴力史和农民日益走向贫困化的血泪史。”[4]其实，这种认识既不

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论述，也不符合当代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

客观事实。本文试图重新认识和把握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英国式道路”的实质内涵及其新的变

化，以期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有所借鉴和启示。 

 

一、近代英国农业革命与小自耕农的消亡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十四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尤其是十

五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但是小农

户仍然遍布全国，只是在有些地方穿插有较大的封建领地。直到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还有



4/5的英国人是务农的，并且自耕农即独立的农民还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5]但是，“自

从 1688年的‘光荣革命’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统治地

位。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

模。……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而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

灭了。……到十九世纪，人们自然甚至把农民和公有地之间的联系都忘却了。更不必谈最近的时

期：1801年到1831年农村居民被夺去3511770英亩公有地，并由地主通过议会赠送给地主，难道

农村居民为此得到过一文钱的补偿吗？”[6]可见，“英国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

规模，像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结果使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

栖身之地。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没有创造出

如此适合自己的条件，并使这些条件如此服从自己支配，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

家。”[7]这样就很容易给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马克思把英国自耕农的“灾难性减少”简单地

归因于掠夺性质的议会式“圈地运动”，即“把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革命

过程中单方面废除土地关系的封建形式决定的”。[8]其实不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原始积累

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都是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

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

种人为手段。但从根本意义上说，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

资本的集中进行的。”[9]换言之，自耕农的消亡是一个受到多种综合因素作用下的经济淘汰和自

然转化过程，除了圈地运动之外，囤购土地、国家立法、对外战争、大工业的冲击、人口结构以

及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等因素也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英国历史的人看到，从十五

世纪最后三十年起怨声不断，抱怨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另一方面又

看到，这些农民不断重新出现，虽然他们人数在减少，处境日益恶化。”[10]这一奇妙的现象足以

说明“与独立的、自耕的农村居民稀薄化相适应的，不仅仅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稠密化”，尽管这

两个逆向加速的历史进程之间确实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事实上，英国“圈地运动”的实质是重

新分配敞田和瓜分公有地的过程，其结果是“把分散的地块合并起来，并把共有的田地分为彼此

完全独立的密集地产”。[11]这一过程在英国持续了长达三四百年（也有的说法是六七百年），以

1709年为界，可将其划分为“私人圈地运动”和“议会圈地运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开始

于十五世纪末，在十六世纪还在继续下去。但是，当时这一过程是作为个人的暴力行为进行的，

立法曾同这种暴力行为斗争了150年而毫无效果。”[12]就其影响而言，它主要局限于私人圈地，

规模小、数量少、范围窄，基本上没有突破英格兰中部和东部各郡。比如，在1455年至1607年

间，英格兰被圈占的土地大约在50万英亩左右，仅占全部耕地面积的3%。在16世纪，英国人口约

有300～350万人，因圈地而失去土地的最多不超过7万人，一般农户拥有30英亩土地是很平常的

事；到了17世纪中叶，占英国人口1/6的自耕农拥有全部土地的25～33%，一般农户拥有40英亩以

上土地仍占相当大的比例。[13]但在第二个阶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十八世纪的进步表现

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虽然大租地农场主同时也使用自己独立的私人小办

法。这种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换句话说，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作私有

财产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剥夺人民的法令。……这种对国有土地的掠夺，特别是对公有地的不

断的盗窃，促使在十八世纪叫做资本租地农场或商人租地农场的大租地农场增长，促使农村居民

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过程，是

所谓的Clearing of Estates（清扫领地，实际是把人从领地上清扫出去）。这是英国的一切剥

夺方法的顶点，现在是要把小屋‘清扫’掉，结果农业工人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甚至再也找不到

必要的栖身之所了。”[14]因此在1709～1793年间，英国土地集中的规模、速度和农民人数减少

的幅度都大大加快了，自耕农所占全国土地面积的比例下降至15%左右。[15]据1873年的英国土地

调查数据显示，大约有4/5的土地集中在不足7000人的大贵族地主手中。[16]这样，英国的自耕小

农没有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从自己的“黄金时代”陷入到了“黑铁时代”。这一时期，英国纯农



 

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幅下降，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劳动力人数大幅减少。在工业革命前的1520

年，英国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5%，到1801年下降为35%，到1841年下降为23%，到1890

年下降为10.2%，到1900年下降为8.4%。1851年，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劳工人数为1460986 人，

1871年减少到980178人，1891年减少到780707人，1911年减少到656377人，60年间减少了一半

以上。[17]这说明了，“决定英国小农经济在英国革命后的100年中消亡得如此迅速的许多原因

中，这次革命的土地立法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它使小农所有制置诸法律之外。”[18]但是，“在

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了最革命的

作用。”[19]“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

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

[20]“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也摆脱了将其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且

被一起赶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

[21] 

特别是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在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双重作用下，英国出现了大规模

的农村人口流动和转移，面对如此众多的“失地农民”和“在母国被当成多余而有害的人”，单

纯依靠“惩罚、济民、移民”这些国家强制干预措施是无济于事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农

业革命之外的“纯经济因素”。比如，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英国农业还在广泛使用畜力和古老

的农具。从19世纪下半叶起，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英国开始制造出了一批新型的农牧业生产

机械如收割机、扎束机、排水泵、便携式脱粒机和多垄犁等，但这些农用机械大多用于出口而没

有在国内大范围推广。因此，在大规模的“圈地运动”结束后，“农业革命把耕地变成牧场，采

用机器，实行最严格的节约劳动型的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业生产。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镇中工

人过剩，而农村中则到处工人不足！’”[22]在比较富裕的公共牧场，未圈围地区每1000英亩土

地需要470个劳力，被圈围地区需要1500个劳工；未圈围地区公地和荒地每1000英亩需要190个劳

力，被圈围地区需要1800个劳工。[23]此外，圈围公有地的围篱、挖沟、森林、荒野和沼泽地的

垦复等也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同时，从工场手工业、家庭手工劳动过渡到工厂生产，从轻工

业过渡到重工业，从工作机过渡到发动机，最终形成一个以大机器生产为主的现代工业体系，英

国尚存在一个劳动密集度高和社会流动性强的“中间就业部门”，“成为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所造

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24]马克思指出：“根据1861年的官方调查数据，单在英格

兰和威尔士，从事这种生产的人就有1024267人，几乎与农业和畜牧业吸收的人数1098261人相

等。我们现在才开始明白，机器生产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量产品和‘游离’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

量工人究竟到哪里去了。”[25]可见，“如果机器占领了某一劳动对象在取得最终形式前所必须经

过的初级阶段或中间阶段，那末，在这种机器制品还要进入的那些仍保持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

产方式的部门中，对劳动的需求就随着劳动材料的增加而增加。”[26]但在工业革命完成后，被机

器工业排挤出来的大批农村劳动力就只能向城市转移了。比如，在工业革命前的1520年，英国城

市人口为12.5万人，城市化水平为5.25%。而到1801年，英国城市人口增加至238万人，城市化

水平已经上升到27.5%。而到1851年，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51%）居住在城市，基本上实现

了城市化。[27]总之，英国农村劳动力真正的大批转移实际是社会总劳动在农业、工业和城市之间

重新分配和重新配置的过程，这是正确认识英国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互相作用、互相促进的关系

时所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当代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 

 

进入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就是过去由大

地产、租地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所组成的租佃制农场开始走向衰落，自营农场成为占据主导地

 



位的经营形式。比如，在1920～1960年的40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40%的耕地从贵族地主手

中转移到农民手中。自营农场在英国农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由1914年的11.3%和1919年的11.7%

提高到1983年的70.4%，在农场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由1914年的10.9%和1919年的12.1%提高到

1975年的60.2%。[28]发生这种地产大规模转移和自营农场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

政府通过立法手段对农业生产和土地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往往倾向于保护自营农场主的利益而

限制地主的权利，其结果是挫伤了地主占有土地的欲望，促使租佃农场制度的衰落和自营农场的

发展；二是随着地租的下降和地产税的增加，造成了出租土地的地主无利可图，迫使他们不得不

放弃地产。比如，1906年的英国《农业持有地法》规定：地主不得干涉农场主如何使用租佃的土

地，如果地主单方面解除租约或在租约到期前将土地售出，租佃农场主就有权要求地主补偿他们

为改善土地而耗费的资金。1941年的英国《农业法》规定：农场主可获得终身租期。1976年的英

国法律又把租期延长到租地农场主死后的两代人。这些土地法令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自营农场主

的利益。同时，英国的土地立法和农业补贴政策，对土地集中和农场兼并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比如，1947年的英国《农业法》规定：对生产效能低、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小农场进行合

并，种植谷物的农场至少应拥有土地80公顷～100公顷。政府对愿意合并的小农场提供50％的所

需费用，对愿意放弃经营农业的小农场主可获得2000英镑以下的补贴或领取终生养老金。除对农

业进行直接投资外，政府还对农业基本建设（包括土地改良、田间供排水设施等）提供补助金，

如整治、改良土地可获取60％的补贴，对园艺农场进行的土地改良、建筑和购置设备给予15～

25％的补助，对农场主自己修建道路、堤坝、供电系统等则提供所需费用2/3的补助，对在土地

条件较差的高山地农场以及改进农业工艺等也有奖励等等。此外，政府对农产品差价补贴的数额

基本取决于各农场的播种面积和销售数量，农场规模越大，获得的补贴就越多。到1970年代，占

英国农场总数20%的面积最大的农场得到了政府补贴总额的70%。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曾

经预言：“英国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援助的总额不久将达到约占农业净收入总额的三分之二。”[29]

而随着农业机械化、化学化、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现代化技术装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

入，这样就使势单力薄的小型农场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而被大农场所兼并，自营农场逐步向大型

化、规模化、商业化发展。比如，英国各类农场总数从1915年的32万个减少到1960年的29万个，

到1983年进一步减至18万个，每个农场平均经营规模从1895年的80英亩扩大到1997年的174.4英

亩，其中在300英亩以上的大型农牧场所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27.8%提高到54.3%。[30]因此到

1976年，英国每个劳动力平均担负耕地面积175.8亩，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粮食48403斤，粮食平

均亩产612斤，仅次于日本与荷兰居世界第三位，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肉类9412斤，仅次于美国

居世界第二位。[31]而到1994年，英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每年提供谷物32585公斤、肉类6428公

斤、牛奶29364公斤、鸡蛋1224公斤，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均居世界前列。目前，英国

纯农业劳动力仅剩下51万人，占全部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还不到1％，但却经营608万公顷耕地和

1105万公顷永久性牧场，同时承担了为全国6000万人生产食物及相关农产品，管理和保护农业生

态环境，改善和美化自然景观等功能。从1979年到1998年，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由22000美元/个

提高到31000美元/个，土地产出率由8000美元/公顷增加到12000美元/公顷，农业生产增长速度

一直保持在4.7%，其食物自给程度达到82.3%，农业生产力的进步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总之，“二战结束以后的年代，无疑是英国真正的‘农业革命’的时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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